
社保2019年4月18日 星期四

美编：邵舒琨 C03

工伤职工在确认的康复期进行工
伤康复的，停工留薪期内享受停工留薪
期待遇，停工留薪期满后按规定享受工
伤康复待遇。

工伤职工需住院康复的，其住院伙
食补助费及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同意到统筹地区以外康复所需的
交通、食宿费用按统筹地区规定的相关
标准执行。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并按时足额缴
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职工进行工伤康
复时，其符合规定的康复费用从工伤保
险基金中支付。

需要注意的是，工伤职工在工伤康
复期间，下列费用不得在工伤保险基金
中列支：

(一)生活用品费用；
(二)非因工伤病及其合并症、并发

症所发生的医疗、康复费用；
(三)超过工伤康复规定标准发生的

费用；
(四)因医疗事故发生的费用；
(五)工伤康复期满或结束后拒不出

院发生的费用；
(六)拒绝合理的工伤康复治疗而增

加的医疗、康复费用；
(七)其他不符合工伤保险有关规定

的费用。
通讯员 李红塔

如何知道受伤是否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受理工伤

认定申请后，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工伤决定书》应当载明下
列事项：

(一)用人单位全称；
(二)职工的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身份证号码；

(三)受伤害部位、事故时间和诊
断时间或职业病名称、受伤害经过
和核实情况、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
和诊断结论；

(四)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
依据；

(五)不服认定决定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部门和时
限；

(六)作出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
伤决定的时间。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应当载
明下列事项：

(一)用人单位全称；
(二)职工的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身份证号码；
(三)不予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

工伤的依据；

(四)不服认定决定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部门和时
限；

(五)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或者不
视同工伤决定的时间。

《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应当加盖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专用印章。

通讯员 毕建杰

工伤康复≠伤病休养
日前，文登区社保中心接到市民

王女士的咨询电话，王女士近期因工
伤入院治疗，出院后在网上看到一则

“工伤职工可以申请伤病休养”的消
息，所以打电话来咨询。

文登区社保中心工伤科工作人
员告知王女士，工伤保险中并没有

“伤病休养”这一政策，只有工伤康复
政策，也就是百姓口中经常提到的

“康复治疗”。为规范工伤康复管理和
服务工作，维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
推动工伤康复事业健康发展，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和《山东省贯彻<工
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等规定，有关
部门制定了《山东省工伤康复管理试
行办法》，工伤职工可以申请工伤康
复，但“工伤康复”不同于“伤病休
养”，有着严格的申请和准入制度。

工伤职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可列入康复对象范围：

(一)职工被依法认定为工伤，伤
情相对稳定尚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经确认具有康复价值的；

(二)经劳动能力鉴定后，伤(病)情
变化出现新的功能障碍等问题，经确
认具有康复价值的；

(三)其他符合《工伤康复服务规
范(试行)》(修订版)(人社部发〔2013〕30
号)情形的。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可以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工伤康复申请，并提交下列
材料：

(一)工伤职工康复申请表；
(二)工伤认定决定书；
(三)近期有效医疗资料；

(四)患职业病的提交有效的职业
病诊断书或鉴定书；

(五)工伤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
照片(3张)、个人和单位详细地(住)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六)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受理工
伤康复申请后，组织工伤康复专家根
据《工伤康复服务规范(试行)》和工
伤职工的医疗诊断证明及相关资料，
提出是否需要工伤康复的意见并确
定康复期。

需要注意的是，与用人单位依法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职工，不
再进行康复对象确认。

通讯员 李红塔

建筑业工伤保险项目参保的特点
建筑业是工伤风险较高、工伤事

故频发、农民工集中的行业，文登区
建筑业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的政策自2017年7月起正式启动，破解
了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维权难等问
题。

以用人单位名义参加工伤保险
和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有何异同？

一、相同点：
1、两种参保形式，职工个人均不

缴费。
2、参保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

遇是一样的。

二、区别点：
1、缴费主体、缴费比例不同：以

用人单位名义参保的，由用人单位按
行业费率的标准等规定，统一缴纳工
伤保险在内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用；按
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建设单
位以项目工程总造价为基数，按照2
‰的缴费比例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
险手续。

2、覆盖人群不同：以用人单位名
义参加工伤保险的，覆盖人群为与其
有劳动关系的职工，人员相关固定；
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覆盖人群为
该建筑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包括施
工总承包单位和依法分包的专业承
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
工，但不包括已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
保险的职工)，因建筑业流动性强的特
点，具有不固定性。

建筑工程施工企业
如何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缴费标准如何？

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
保险。按建设项目参保工伤保险的单
位，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应提交建设
项目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
的《工伤保险缴费证明》；未出具证明
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不予办理

《施工许可证》。
目前，文登区以项目工程造价2

‰的比例对建筑项目收缴的工伤保
险费，计算公式为：工伤保险费=项目
工程总造价×2‰。

建筑业新建项目办理参保手续，
需提供如下资料(以下复印件均需加
盖单位公章)：

(1)建筑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原
件及复印件；

(2)工程直接发包书原件及复印
件；

(3)施工总承包单位公章及法人
代表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建筑施工合同书；
(5)山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合格书；

(6)按项目参保承诺书。

施工总承包单位携带预算报告
到威海市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或其他具有监理、评估、造价资质
的单位审核办理。

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参保手续
时，要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职工月工
资，标准可参照上年度威海市人力资
源市场职位(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确
定。

如何实现建筑业项目参保的
人员管理以及工伤保险期限？

文登区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
保险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建筑施工
单位必须在职工招用或离职当日通
过社保网上系统办理增减员手续，增
减员内容包括职工姓名、性别、身份

证号码、进入工地时间、离开工地时
间、联系方式，并利用现场摄像、人
脸、指纹等技术进行考勤。

建设项目的工伤保险开始时间
和终止时间，以建筑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合同的开工增员(社保网上系统)
时间、完工时间为准。建设项目工程
总造价发生变化或未按期完工的，建
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和项目监理
公司应在确定工程总造价变化后或
施工期满前10个工作日内，向社保经
办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申报办理保险
费补缴或保险延期手续。

建筑业项目参保费率
是否固定不变？

建筑项目公司保险费实现浮动
费率制，根据建设项目工伤事故发生
率和工伤保险基金使用状况，对缴费
费率进行适度调整，促进企业加强安
全生产，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建设
施工总承包单位按建设项目参加工
伤保险后，须在工地显著位置予以公
示，并告知参保人员应享有的保障权
益。

通讯员 宋丹 李红塔

工伤职工

康复期都有哪些待遇？

工伤认定调查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
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
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查核过程由两名以
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核查人员会主动
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应积极予以协助，据
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
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
作：

(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
和事故现场；

(二)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
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

(三)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
认定有关的资料。

调查核实工作的证据收集参照行
政诉讼证据收集的有关规定执行。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
定时，对申请人提供的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
断鉴定书，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和格式的，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出具证据部门重
新提供。

通讯员 毕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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